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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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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行長及建議委任執行董事

宜賓市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董事
會於2025年6月4日審議通過委任蔣琳女士（「蔣女士」）為本行行長，同時建議委
任蔣女士為執行董事。

蔣女士的簡歷如下：

蔣琳女士，46歲，於2004年7月至2005年3月任重慶市政府研究室工作員；於
2005年3月至2005年8月任成都市委政研室工作員；於2005年8月至2007年9月任
成都市委政研室副主任科員；於2007年9月至2011年8月任成都市委政研室經濟處
主任科員；於2011年8月至2012年2月任成都市委政研室經濟處副處長；於2012
年2月至2014年3月任成都市金融工作辦公室資本市場處副處長；於2014年3月至
2016年9月任成都市金融工作辦公室資本市場處處長；於2016年10月至2019年1
月任天府國際基金小鎮董事、總經理及萬創投資控股成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於
2019年1月至2022年2月任四川省宜賓五糧液集團有限公司黨委委員、副總經理、
董事；於2020年11月至2025年5月任四川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於2021年6月
至2023年9月任宜賓五糧液股份有限公司（「五糧液」，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證券代碼：000858）董事；於2022年2月至2023年9月任五糧液黨委委員、副總經
理；於2022年3月至2024年4月任五糧液董事會秘書；於2023年9月至2025年5月
任本行非執行董事；於2024年4月至2025年4月任四川省宜賓五糧液集團有限公司
黨委委員；自2024年4月起任本行黨委委員、副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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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女士先後於2001年7月、2004年6月與2010年6月於位於中國四川的四川大學
經濟學院獲得經濟學學士學位、經濟學碩士學位及經濟學博士學位（政治經濟學
專業）。蔣女士經中共宜賓市委人才工作領導小組評選作為「宜賓金融菁英」入選
2021年度宜賓英才計劃。

蔣女士擔任本行行長的任職資格尚需報國家金融監督管理機構核准。董事會同意
在國家金融監督管理機構核准蔣女士的行長任職資格前，由蔣女士代為履行行長
職責，代為履職期限自董事會審議通過之日起不超過6個月。

選舉蔣女士為執行董事的議案需待其本行行長任職資格獲得核准後提呈本行股東
大會審議，議案經股東大會審議通過後，其董事任職資格尚需報國家金融監督管
理機構核准。

蔣女士將與本行訂立董事服務合約，其董事任期和第四屆董事會一致，自國家金
融監督管理機構核准其任職資格之日起至第四屆董事會任期屆滿之日止。蔣女士
的薪酬金額將根據國家有關部門的規定和本行薪酬政策釐定，具體包括基本年
薪、績效年薪和其他福利（包括社保、公積金、企業年金等）。蔣女士每年的薪酬
金額將於本行年報中披露。

就董事會所知，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蔣女士於過去三年概無於任何其他上市公司
出任董事，亦無於本行的附屬公司擔任任何職位；其概無與本行的任何其他董
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或主要股東有任何關係。此外，蔣女士概無擁有任何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界定的本行股份權益。除上文所披露者外，並無
其他有關蔣女士的委任事宜需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51(2)條規定作出披露，亦無任何其他事宜須提請本行股東注意。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上述建議委任蔣女士為本行執行董事的詳細資料的通函
將於適當時候登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 www.hkexnews.hk 及本行網
站 www.ybccb.com ，並按本行H股股東選擇收取公司通訊的方式寄發於本行H股
股東。

宜賓市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中國，四川，2025年6月4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薛峰先生及許勇先生；非執行董事肖玉
烽女士、田甜女士及趙根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姚黎明先生、于瀟然女士、
邢華鈺先生及趙靜梅女士。

* 宜賓市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並非香港法例第155章《銀行業條例》所界定的認可機構，不
受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監督，亦未獲授權在香港經營銀行及╱或接受存款業務。


